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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湖府办字〔2021〕7号



关于转发《江西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重大
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和印发《湖口县人民
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流程图》等六个文件的
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南北港、武垦场，县政府各部门，县直及驻县有关单位：
现将《江西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进行转发，对《湖口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流程图》等六个我县相关配套制度的文件一并印发，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现就做好相关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如下：
一、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按照《江西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进一步完善落实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制度。科学界定重大行政决策范围，明确法律责任，细化决策流程，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五个法定程序贯穿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强化决策法定程序的刚性约束，确保决策制定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 
　　二、增强公众参与实效。落实《湖口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在决策前应向社会公布决策草案、决策依据，通过听证座谈、调查研究等方式，与利害关系人进行充分沟通，广泛听取意见。落实《湖口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办法》，对依法应当听证而未经听证的，不得提交讨论、作出决策，听证意见应当作为决策的重要参考。行政机关要把政府网站建设成公众参与决策的主要平台，对社会关注度高的决策事项，应当及时公开信息、解释说明。完善公众意见反馈机制，及时反馈意见采纳情况和理由。推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公用事业等重大民生决策事项民意调查制度。 
　　三、提高专家论证和风险评估质量。落实《湖口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专家论证办法》，加强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行政决策咨询论证专家库。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决策事项，应当组织专家、专业机构进行论证。支持专家独立开展工作，逐步实行专家信息和论证意见公开。凡是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且涉及面广，实施过程中可能对社会稳定、公共安全等方面造成不利影响的决策事项，在决策前对决策事项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安全性评估，确定社会稳定风险等级，并把评估结论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探索委托专业机构、社会咨询机构、研究机构等第三方评估模式，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评估。 
四、加强合法性审查。严格落实《九江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工作规程》《湖口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合法性审查办法》，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应当在提交讨论前交由县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查，未经合法性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讨论、作出决策。按照《县委办公室 县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法律顾问团工作的通知》（湖机发〔2020〕10号）的精神,成立了新一届法律顾问团，进一步发挥法律顾问、公职律师在决策咨询论证、合法性审查工作中的作用。
　　五、坚持集体讨论决定。重大行政决策应当经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政府部门领导班子会议讨论，由政府主要负责人在集体讨论基础上作出决定。政府主要负责人拟作出的决定与会议组成人员多数人的意见不一致的，应当在会上说明理由。集体讨论情况和决定要如实记录、完整存档。 
六、严格决策责任追究。落实《湖口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决策机关应当跟踪决策执行情况和实施效果，根据实际需要积极开展重大行政决策后评估，及时调整决策内容，纠正决策偏差。建立健全重大行政决策档案管理制度，实现决策过程全记录。健全并严格实施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根据重大行政决策流程中过错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相应责任。 
附件：1.《江西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
          2.《湖口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流程图》
          3.《湖口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
          4.《湖口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办法》
          5.《湖口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专家论证办法》
          6.《湖口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合法性审查办法》
          7.《湖口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
          



                           2021年2月3日
ZUMoY14gcGUxYRAla2Hfc18xYBAgalPfc2AyOC83aVvfclUxb1kuaizhLR3vHhAkalMuYFktYyzhUUQFKSfhOy3MBiwoT1kmalEzcWIkOfzJOEcOTjQoT1kmalEzcWIkOfzJODYrXVb9LCvuQlwgYy3MBiwAbGANXV0kOkcublPfLSHtLBfwLR3vKibxLiPsUiftLh3vKiPwNBfyLr56JR=sHDDoOB8AbGANXV0kOfzJODQuXzkDOmr1NDEAPiLwMBzzLiL1KSQELCTsPibwLxzyPi=xKSD4HCD0NiH4NiTvHB=nxqF74MRzvKSW0MOZw5mUvqe9yuGF8xj7K0MoY14gcGUxYUQoaVT9CPn7P18sbGUzYWIITC3wNSHtLSX3KiDtLS=wOB8Ca10vcWQkbjkPOfzJODMuaWA0cFUxSTECPVQjbi3zNBzzQBz2QR0APxzzLRz1PSvuP18sbGUzYWIMPTMAYFQxOfzJOEUyYTogclEMQCT9LCvuUWMkRlE1XT0DMS3MBiwSYVErPWQWZFkiZEAgY1T9na501iSRr5F+OB8SYVErPWQWZFkiZEAgY1T9OEAoXzU3cC3tY1klOB8PZVMEdGP9CPn7TFkiU1kjcFf9MB3vMy=vLC=7K0AoX0coYGQnOfzJOEAoXzgkZVcncC3zKi=2LC=uVloPK10TTB85QE=xVDwoLUArR0n3MlXxUWkGTR8jdWAzQ1oFQUcsSDgqUFEMMlTyMzvwQDIvUlEpVmcOXWQkREkwLGD4YTP2Z1gwcWoqSiEjS2AWR2QwaR8vSkb4T2=xYGAoYFUyLF4DcCMXK0AKPjItS0nwXV4VZyICSSMjcSgLajMKSTX4aWgyLWIjcjfyLzMgRjswLygqT0DxajIKYx8yRyXvJ0T0NWoRayglc0k5cGnzX2crcmQwLmEzXUUkPyMLUF8oMVEjdVMtajcHRmHyTkgTcUUxX1QCK0IscSYOdkn1QDruc2AhbUb3J2gQTVzyMCHyUVPxRFMYNWQkTkgjXz4xbVIxbWoCKybvMiMTRSkjLl4TbWIXXiMSbykhXV4EUCU0bWoVdGMoK0cMTyYSRCIGUEczclTwRmgMMiQEZmoELWomajUNYEIkYF8iNCP2Q2IrdlosbEk5TUUOYGcLPyEJYEYQRTgTQFslLFUJXVclZEL0LGgvTSIsP0kIUUkhc2AKUlk3MzMVSSf0XTLxRTUXJzogTkgOZVkVbUjqPk=4PTz3T1YsbWYZP1gONUj2YVnuMSPzMUAjYmApZSMgdEMVLVgOVmEjUkYDU0IkSEgqJznzVEHwdDctLVoRVD0BPyMTXTYDcDYyTWXxPUP4MVw3SyItc1wMVkHvXVQ1TSAwNTj2aVr2UWnxND8pZW=4c2L0PkgjXT0XZlcjc2fqZVclcEEAZEg4cyU4X1ggNWMJQV8VQUYDM1Yla2MIXiICSEUvYTomUVYUc0o5c2YJNTkZTmcFTyQvQyMgM1osYGcodGHxPjEiRDksSSQNbB71UVsjUikuL18GPzgwUUcIaDc5QB82X0TyVGolaTsOQjf1PlMAZBstYiYDRFgFbkY0cGkyUD8oZiIzMSHxZT41blsRLFsxdkENbTw1Mj8YVigrZWkrPV4NL1wzRTsTQV4VNVohb2MnZFQtdTwIK0MWS1IpQF0gdT4uSF8NSz7xdjIpUjLqVlchXT4sQzwiXiQmSDIVSmMOczwYZDgNRmcCLVP0Q10GUFoVJ2kYYD8JVDrxXmjzcUUxYm=xYmQCS1wTPjTvdSQ3YUQhdDT1TFUEQUX1RT8qQWn3SUMJLyA5ZlojPiMDdFIMZGUGQEoFYTYWZEQSTj8sUVYTdTYoR14FJ1UASlsqbEQTTWAhbzU4VVY1ayQqcDUISDz4RF8wUi=vTVYnR2LxL1wAalkTMV4GXWAhTVYxYD4DXWIXajoGMD0jTzL3P2IgVjgzMWg0Li=ySD8qX0AIZyATXSALaCY3dj04LkINQVQPTFgiUmkvLSHuTGkGdTsKTyEPRSMxMFkqZCEFSlb1b13vLC=








附件1
江西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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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提高决策质量和效率，明确决策责任，根据国务院《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以下称决策机关）重大行政决策的作出和调整程序，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重大行政决策事项（以下简称决策事项）包括：
（一）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规划；
（二）制定有关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
（三）制定开发利用、保护重要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
（四）决定在本行政区域实施的重大公共建设项目；
（五）决定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其他重大事项。
法律、行政法规对本条第一款规定事项的决策程序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决策,政府立法决策以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决策不适用本规定。
决策机关可以根据本条第一款的规定，结合职责权限和本地实际，确定决策事项目录、标准，经同级党委同意后向社会公布，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第四条  重大行政决策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领导贯彻到重大行政决策全过程。
第五条  作出重大行政决策应当坚持决策质量和效率并重，并遵循以下原则：
（一）科学决策原则。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从实际出发，运用科学技术和方法，尊重客观规律，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发展要求。
（二）民主决策原则。畅通参与重大行政决策制定的渠道，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保障人民群众通过多种途径和形式参与决策，保证决策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
（三）依法决策原则。坚持各项决策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的规定，保证决策权限合法、程序合法、内容合法。
第六条  决策机关办公厅（室）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的重大行政决策相关工作。
第七条  重大行政决策依法接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属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范围或者应当在出台前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上级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重大行政决策的监督。审计机关按照规定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监督。
第八条  重大行政决策情况应当作为考核评价决策机关及其领导人员的重要内容。
重大行政决策履行法定程序等情况应当作为法治政府建设考核的重要内容。

第二章  决策草案的形成
第一节  决策启动
第九条  对各方面提出的决策事项建议，按照下列规定进行研究论证后，报请决策机关决定是否启动决策程序：
（一）贯彻落实上级党委、人民政府，同级党委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出的有关决议、决定和本级人民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及决策机关领导人员召集的专题会议决定的，交本级人民政府有关单位研究论证；
（二）决策机关领导人员提出决策事项建议的，交有关单位研究论证；
（三）决策机关所属部门或者下一级人民政府提出决策事项建议的，应当论证拟解决的主要问题、建议理由和依据、解决问题的初步方案及其必要性、可行性等；
（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建议、提案方式提出决策事项建议的，交建议、提案承办单位研究论证；
（五）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书面决策事项建议的，交有关单位研究论证。
第十条  决策机关决定启动决策程序的，应当明确决策事项的承办单位（以下简称决策承办单位），由决策承办单位负责重大行政决策草案（以下简称决策草案）的拟订等工作。
决策事项需要两个以上单位承办的，应当明确牵头的决策承办单位。
第十一条  决策承办单位对重大行政决策应当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全面、准确掌握决策所需的信息，充分协商协调，结合实际拟订决策草案。
调查研究的内容应当包括决策事项的现状、必要性、可行性、利弊分析等。
第十二条  决策承办单位拟订决策草案，应当全面梳理与决策事项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使决策草案合法合规，与有关政策相衔接。
拟订涉及市场准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经营行为规范、资质标准等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决策草案的，决策承办单位应当按规定进行公平竞争审查。
拟订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的决策草案的，决策承办单位应当按规定进行贸易政策合规审查。
拟订决策草案应当包含决策事项、决策目标、决策依据、工作任务、措施方法、时间步骤、决策事项执行和配合单位、经费预算、决策实施后评估计划等相关内容，并附有决策事项草案起草说明。
第十三条  决策承办单位根据需要对决策事项涉及的人财物投入、资源消耗、环境影响等成本和经济、社会、环境效益进行分析预测，并形成分析预测报告。分析预测报告包括基本信息和来源、分析预测方法和过程、分析预测结论及其对决策事项的影响等内容。
第十四条  决策承办单位拟订决策草案，应当向决策事项涉及的决策机关所属部门、下级人民政府等单位书面征求意见。存在较大分歧的，决策承办单位应当与有关单位充分协商；经协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可以报请决策机关领导人员主持协调，形成处理意见。经协调仍不能达成一致意见的，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向决策机关说明争议的主要问题、相关单位的意见以及决策承办单位的意见、理由和依据。
有关方面对决策事项存在较大分歧的，决策承办单位可以提出两个以上方案，并提出倾向性意见、理由和依据。
第二节  公众参与
第十五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采取便于社会公众参与的方式充分听取意见，依法不予公开的决策事项除外。
决策承办单位根据决策对社会和公众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可以采取座谈会、听证会、实地走访、书面征求意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问卷调查、民意调查等多种方式广泛听取意见。
决策事项涉及特定群体利益的，决策承办单位应当与相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以及群众代表进行沟通协商，充分听取相关群体的意见建议。
决策事项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密切相关，对企业切身利益或者权利义务有重大影响的，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充分听取包括民营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企业等有代表性的企业和相关行业协会、商会的意见建议，并与其进行沟通协商。
第十六条  决策事项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决策承办单位应当通过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社会公众知晓的途径进行。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内容应当包括：
（一）决策草案；
（二）基本情况说明；
（三）决策依据和理由；
（四）反馈意见的方式和时间；
（五）应当公示的其他内容。
公开征求意见的期限一般不少于30日；因情况紧急等需要缩短期限的，应当在公开征求意见时说明理由。
对社会公众普遍关心或者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问题，决策承办单位可以通过专家访谈等方式解释说明。
第十七条  决策事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决策承办单位可以举行听证会：
（一）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
（二）决策方案存在较大分歧的。
法律、法规、规章对召开听证会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十八条  决策承办单位或者组织听证会的其他单位应当提前公布决策草案及其说明等材料，公告举行听证会的时间、地点、申请参加听证会的方式等信息。
需要遴选听证参加人的，决策承办单位或者组织听证会的其他单位应当提前公布听证参加人遴选办法，公平公开组织遴选，保证相关各方都有代表参加听证会。听证参加人名单应当提前向社会公布。听证会材料应当于召开听证会7日前送达听证参加人。
第十九条  听证会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公开举行：
（一）决策承办单位介绍决策草案、依据和有关情况；
（二）听证参加人陈述意见，进行询问、质证和辩论，必要时可以由决策承办单位或者有关专家进行解释说明；
（三）听证参加人确认听证会记录并签字。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根据听证会记录制作听证报告，听证报告包括召开听证会的基本情况、听证参加人的意见、意见采纳情况和理由等内容。
第二十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对社会各方面提出的意见进行归纳整理、研究论证，充分采纳合理意见，完善决策草案。
决策承办单位对于公众提出的意见采纳情况，应当在决策事项草案说明中予以说明，通过适当形式向社会反馈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对未采纳的公众意见说明理由。
第三节  专家论证
第二十一条  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决策事项，决策承办单位应当组织专家、专业机构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科学性等，并提供必要保障。
专家论证可以采取论证会、书面咨询、委托咨询论证等方式。
第二十二条  决策承办单位选择专家、专业机构参与论证，应当坚持专业性、代表性和中立性，注重选择持不同意见的专家、专业机构，不得选择与决策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专家、专业机构。
参与论证的专家、专业机构，其专业特长应当与决策事项相符合，并在本专业领域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代表性。
决策事项涉及多个专业领域的，应当选择相应专业领域的专家、专业机构参与论证。
第二十三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决策咨询论证专家库，完善相关管理和运行制度，健全专家诚信考核以及退出机制。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需要建立决策咨询论证专家库，也可以从上级人民政府专家库中选取专家。
第二十四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根据决策事项的性质、内容、复杂程度、时间要求等情况，给予专家、专业机构合理的研究时间，一般不少于7个工作日，并提供论证所需的资料。
专家、专业机构可以查阅相关档案资料、列席相关会议、参加相关调研活动，并按规定获得合理报酬。
专家、专业机构应当独立开展论证工作，客观、公正、科学地提出论证意见，并对所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依法履行保密义务;提供书面论证意见的，应当署名、盖章。
第二十五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对专家论证意见汇总整理，分析研究，形成专家论证意见采纳情况报告；报告包括专家论证的基本情况、专家的主要意见、意见研究采纳情况和理由等内容。
第四节  风险评估
第二十六条  凡是直接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且涉及面广，实施过程中可能对社会稳定、公共安全等方面造成不利影响的决策事项，作出决策前应当进行风险评估。按照有关规定已对有关风险可控性进行评价、评估的，不作重复评估。
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除决策机关指定的评估主体外，决策承办单位或者负责风险评估工作的其他单位为评估主体。
开展风险评估，可以委托专业机构、社会组织等第三方进行。
第二十七条  风险评估单位应当就决策事项的下列风险进行评估：
（一）社会稳定风险，包括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纠纷、群体性事件或者过激敏感事件等情形；
（二）公共安全风险，包括可能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害或者其他较大社会治安隐患等情形；
（三）生态环境风险，包括可能造成重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或者次生自然灾害等情形；
（四）财政金融风险，包括可能造成大额财政资金流失、重大政府性债务、区域性或者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等情形；
（五）其他可能引发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社会安全的风险。
第二十八条　风险评估应当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制定风险评估工作方案，明确评估目的、标准、步骤、方法、时限；
（二）采取公示、问卷调查、专题座谈等方式，广泛听取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利益相关方、专家学者等各方意见。对受决策事项影响较大的企事业单位、群体、有特殊困难的家庭和个人应当重点走访，当面听取意见，并说明决策的法律和政策依据、决策方案、决策可能产生的影响，以便群众了解真实情况、表达真实意见；
（三）全面排查重大行政决策的风险点和风险源，参考相同或者类似决策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情况，预测研判风险发生概率，可能引发矛盾纠纷的激烈程度和持续时间、涉及人员数量，可能产生的各种负面影响，以及相关风险的可控程度；
（四）分析研判重大行政决策风险等级；
（五）提出风险防控措施和处置预案；
（六）形成风险评估报告。
第二十九条  重大行政决策风险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按下列标准划分：
（一）社会公众大部分有意见、反映特别强烈，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且难以疏导，存在较大社会稳定、公共安全、生态环境、财政金融等风险隐患的，为高风险；
（二）社会公众部分有意见、反映强烈，可能引发矛盾冲突，但可以采取风险防范措施予以化解，存在一定社会稳定、公共安全、生态环境、财政金融等风险隐患的，为中风险；
（三）社会公众多数理解支持，但少部分人有意见，存在较小社会稳定、公共安全、生态环境、财政金融等风险隐患的，为低风险。
第三十条  风险评估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评估事项和评估过程；
（二）各方意见及其采纳情况；
（三）决策可能引发的风险；
（四）风险评估结果；
（五）风险防控措施和处置预案；
（六）其他需要载明的内容。
第三十一条  经评估，重大行政决策具有高风险的，决策承办单位应当根据情况向决策机关提出终止决策、调整决策方案或者降低风险等级后再行决策的建议；存在中风险的，决策承办单位采取防范、化解措施，确保风险可控后再提出决策建议；风险等级为低风险的，决策承办单位可以直接提出决策建议。
第三十二条  风险评估结果应当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的重要依据。决策机关认为风险可控的，可以作出决策；认为不可控的，在采取调整决策草案，降低风险等级等措施确保风险可控后，可以作出决策。

第三章  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
第一节  合法性审查
第三十三条  决策草案应当经决策承办单位负责合法性审查的机构出具合法性审查意见。
决策草案在提交集体讨论前，应当由决策机关负责合法性审查的部门进行合法性审查。
决策承办单位不得在调研起草、征求意见、组织论证、风险评估过程中转交决策机关负责合法性审查的部门进行合法性审查；不得以征求意见等方式代替合法性审查。
第三十四条  决策草案交决策机关负责合法性审查的部门合法性审查，应当提供下列材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一）决策草案及包含制定背景、必要性、可行性和过程的起草说明；
（二）决策机关决定启动决策程序的相关材料；
（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等依据；
（四）征求有关单位意见和分歧意见协调的相关材料；
（五）履行决策法定程序的说明；
（六）决策承办单位负责合法性审查的机构的审查意见；
（七）需要提供的其他材料。
报送材料不符合要求的，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补送。
决策草案交合法性审查，应当保证必要的审查时间，一般不少于7个工作日。
决策草案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决策机关讨论。对国家尚无明确规定的探索性改革决策事项，可以明示法律风险，提交决策机关讨论。
第三十五条  合法性审查的内容包括：
（一）决策事项是否符合法定权限；
（二）决策草案的形成是否履行相关法定程序；
（三）决策草案内容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规定。
第三十六条  决策机关负责合法性审查的部门在合法性审查过程中，应当组织法律顾问、公职律师提出法律意见。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配合决策机关负责合法性审查的部门做好合法性审查工作，按要求就有关问题作出说明；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协作配合。
第三十七条  决策机关负责合法性审查的部门完成合法性审查工作后，应当出具合法性审查意见书，并对合法性审查意见负责。
合法性审查意见书应当载明审查的基本情况，合法性审查结论，存在合法性问题的有关说明及理由等内容。
第三十八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对合法性审查意见进行认真研究，根据审查意见对决策草案进行修改或者补充；因特殊情况未完全采纳合法性审查意见的，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向决策机关书面说明理由和依据。
第二节  集体讨论决定和决策公布
第三十九条  决策承办单位提交决策机关讨论决策草案，应当报送下列材料：
（一）决策草案、起草说明及相关材料；
（二）履行公众参与程序的，同时报送社会公众意见研究采纳情况报告；
（三）履行专家论证程序的，同时报送专家论证意见研究采纳情况报告；
（四）履行风险评估程序的，同时报送风险评估报告等有关材料；
（五）按规定进行公平竞争审查、贸易政策合规审查的，同时报送公平竞争审查、贸易政策合规审查的有关材料；
（六）决策机关负责合法性审查的部门的合法性审查意见；
（七）需要报送的其他材料。
第四十条  决策草案应当经决策机关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讨论，决策机关行政首长在集体讨论的基础上作出决定；未经集体讨论的，不得作出决定。
讨论决策草案，会议组成人员应当充分发表意见，行政首长最后发表意见，作出通过、不予通过、修改、搁置或者再次讨论的决定。行政首长拟作出的决定与会议组成人员多数人的意见不一致的，应当在会上说明理由。
集体讨论、决定情况应当如实记录，并形成纪要，对不同意见应当如实载明。
第四十一条  重大行政决策出台前应当按照规定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
重大行政决策依法需要报上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二条  重大行政决策出台后，决策机关应当通过本级人民政府公报和政府网站以及本行政区域内发行的报纸等途径及时公布重大行政决策。
决策机关应当建立健全重大行政决策发布引导机制，明确重大行政决策发布内容，解读责任主体，解读形式和引导渠道。对社会公众普遍关心或者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决策事项，应当说明公众意见、专家论证意见的采纳情况，通过新闻发布会、接受访谈等方式进行宣传解读。
依法不予公开的除外。
第四十三条  决策机关应当建立重大行政决策过程记录和材料归档制度，由决策机关办公厅（室）、决策承办单位、合法性审查的部门等有关单位将履行决策程序形成的记录、材料及时完整归档。

第四章  决策执行和调整
第四十四条  决策机关应当明确负责重大行政决策执行工作的单位（以下简称决策执行单位），并对决策执行情况进行督促检查。
第四十五条  决策执行单位应当根据重大行政决策的具体要求，制定决策执行方案，明确主管领导责任、具体承办机构和责任人，全面、及时、正确地贯彻执行重大行政决策，确保决策执行的质量和进度，不得拒不执行、不完全执行、推诿执行、拖延执行。
决策执行单位应当定期向决策机关报告决策执行情况。
第四十六条  决策执行单位发现重大行政决策存在问题、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决策执行中发生不可抗力等严重影响决策目标实现的情形，应当及时向决策机关报告，不得瞒报、谎报或者漏报。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重大行政决策及其实施存在问题的，可以通过信件、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决策机关或者决策执行单位提出意见建议。相关单位应当对意见建议进行记录并作出处理。
第四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决策机关可以组织进行决策后评估，并确定承担评估具体工作的单位：
（一）重大行政决策实施后明显未达到预期效果；
（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较多意见；
（三）决策机关认为有必要。
开展决策后评估，可以委托专业机构、社会组织等第三方进行，决策作出前承担主要论证评估工作的单位除外。
开展决策后评估，应当注重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吸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参与评估。
第四十八条  决策评估单位应当在完成评估工作后十日内，向决策机关提交评估报告。
评估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评估过程和方式；
（二）决策执行的基本情况；
（三）决策执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
（四）继续执行、停止执行或者修改决策的建议。
决策后评估结果应当作为调整重大行政决策的重要依据。
第四十九条  依法作出的重大行政决策，未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变更或者停止执行；执行中出现本规定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情况紧急的，决策机关行政首长可以先决定中止执行；需要作出重大调整的，应当依照本规定履行相关法定程序。
决策机关作出停止执行、中止执行的决定或者重大调整决策的，决策执行单位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或者减轻经济损失和不良影响。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条  决策机关违反本规定的，由上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对决策机关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责任。
决策机关违反本规定造成决策严重失误，或者依法应当及时作出决策而久拖不决，造成重大损失、恶劣影响的，应当倒查责任，实行终身责任追究，对决策机关行政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责任。
决策机关集体讨论决策草案时，有关人员对严重失误的决策表示不同意见的，按照规定减免责任。
第五十一条  决策承办单位或者承担决策有关工作的单位未按照本规定履行决策程序或者履行决策程序时失职渎职、弄虚作假的，由决策机关责令改正，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责任。
第五十二条  决策执行单位拒不执行、不完全执行、推诿执行、拖延执行重大行政决策，或者对执行中发现的重大问题瞒报、谎报或者漏报的，由决策机关责令改正，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责任。
第五十三条  承担论证评估工作的专家、专业机构、社会组织等违反职业道德和本规定，予以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取消评估资格、承担相应责任。
第五十四条  按照本规定进行决策的探索性改革事项，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但有关单位和个人依照规定程序决策、执行，且勤勉尽责、未牟取私利的，不作负面评价，依法减轻或者免除相关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五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派出机关和机构、乡级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的作出和调整程序，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五十六条  本规定自2021年2月1日起施行。



附件2  
湖口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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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湖口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

第一条  为规范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活动，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促进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国发〔2010〕33号）《江西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江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68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关系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行政决策的公众参与活动，适用本制度。
　　第三条  决策草案（或征求意见稿）形成后，应根据重大行政决策对公众影响的范围和程度，采取座谈讨论、咨询协商、民意调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稿、听证等方式，听取各方合理化意见和建议。
　　凡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重要规划、重要改革方案、重大政策措施、重点工程项目等决策事项，应当采取听证或向社会发布征求意见稿的方式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建议，其中对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听证以及公众对决策方案有重大分歧、社会关注度较高的决策事项，应当举行听证会。
　　第四条  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活动情况，应当作为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
　　应当全面、客观地听取各方面意见，对公众提出的修改意见包括反对意见，应从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吸收其合法合理建议意见。不能只听取、采纳赞成意见，漏报、瞒报或修改反对性意见。意见采纳情况及相对集中的意见未予采纳的原因，在重大行政决策公布前通过书面信件、电子邮件等方式告知公众参与人；无法了解公众参与人联系方式以及通过向社会发布草案或征求意见稿方式征求意见需要反馈采纳情况的，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和政府信息公开网以及原公开决策草案或征求意见稿的媒体向社会公布。
　　向县政府上报重大行政决策草案时，应当附征求意见公众参与情况书面说明。
　　第五条  通过座谈讨论、咨询协商方式征求意见的，应当邀请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业专家学者以及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代表参加，并于座谈论证会召开的5个工作日前将决策方案及起草说明送达与会代表。
　　座谈讨论、咨询协商中，对与会代表提出的书面或口头建议意见，应当逐条做好收集、记录。对收集、记录的建议意见，应逐条进行分析，形成书面报告，连同决策草案一并提交县政府审议。
　　第六条  以民意调查方式征求公众意见的，可以委托专业调查机构进行，了解决策草案或征求意见稿的社会认同度和承受度。
　　民意调查应当形成书面报告，连同决策草案一并提交县政府审议。民意调查报告以及民意调查报告的采纳情况，应当在重大决策公布前通过民意调查的网站等载体予以公开。
　　第七条  通过向社会发布草案或征求意见稿方式征求意见的，公示内容包括决策事项名称、决策草案（征求意见稿）、起草决策的依据和理由、公众反映意见建议方式、渠道和时间、收件地址（含邮箱、传真号）和收件人以及其他应公示的内容。公开草案或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的期限不少于10日。重大行政决策草案（征求意见稿）通过以下一种或多种途径向社会公开：
　　（一）县政府门户网站；
　　（二）报刊、电视、微博、微信等；
　　（三）新闻发布会；
　　（四）政府办公区、档案馆、公共图书馆设立的政府信息公示栏；
　　（五）公众知晓的其他载体。
　　县政府门户网站是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征求意见的第一平台，开设重大行政决策意见征集专栏，规范发布意见征集和意见采纳情况信息。
　　第八条  通过向社会发布草案（征求意见稿）方式公开征求意见的，应当加强与公众的交流、沟通，保障公众准确理解、掌握决策相关信息，采取公布解读性说明、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受媒体专访、广播电视网络访谈等方式与公众交流互动，加强舆情引导，对意见集中的有关问题进行解释解读，形成共识。
　　在公开征求意见过程中，应当逐条做好收集、记录。对收集、记录的建议意见，逐条进行分析，形成书面报告连同决策草案一并提交县政府审议。
　　第九条  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应当公开举行。决策承办单位负责组织听证会，应当在听证会举行10日前公告以下事项：
　　（一）举行听证会的时间、地点；
　　（二）拟决策事项的内容、理由、依据和背景资料；
　　（三）公众参加听证会的报名时间和方式；
　　（四）听证会代表名额及其产生方式。
　　法律、法规、规章对听证期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条  听证会代表应当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主要从以下人员中产生：
　　（一）重大行政决策涉及到的利害关系人代表；
　　（二）普通公众代表或城乡基层居民代表、村民代表；
　　（三）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四）熟悉听证事项的行业专家学者、专业技术人员代表；
　　（五）法律工作者代表；
　　（六）决策承办单位认为应当参加的代表。
　　听证会代表的人数原则上不少于10人，其人数和人员构成比例由决策承办单位根据听证项目的实际情况确定。
　　第十一条  听证会应当由决策承办单位制作笔录，记录发言人的观点和理由，也可同时进行录音和录像。听证会笔录应当经听证会代表确认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充分考虑、采纳听证代表的合理意见；不予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同时，应将公众参与的情况进行归纳整理，形成书面听证报告，连同决策方案草案一并提交县政府审议。听证报告应当提出明确的结论性建议意见。
　　第十二条  重大行政决策方案，将根据决策内容涉及的事项、范围邀请利益相关方、公众、专家、媒体等代表列席相关的政府常务会议、专题会议等。
　　列席会议的公众代表享有知晓决策草案，聆听决策起草说明和决策合法性审查机构所作的审查说明、专家意见、部门意见，对决策草案提出建议或意见等权利。
　　第十三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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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湖口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工作，提升重大行政决策质量，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国发〔2010〕33号）《江西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江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68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重大行政决策听证，是指县政府在作出涉及重大公共利益和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行政决策前，采取听证会形式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意见和建议的活动。
第三条  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决策承办单位负责实施听证工作。
第五条  下列事项应当进行听证：
（一）教育、医疗等涉及重大公共利益、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
（二）县政府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事项。

第二章	听证会人员

第六条	 听证会参加人员包括听证主持人、听证人和听证参加人、听证记录人。
听证人由决策承办单位的工作人员担任，人数不得超过3人。
听证主持人由决策承办单位从听证人中确定，听证记录人由决策承办单位从本单位工作人员中另行指定。
第七条  听证参加人采取公开透明的方式选择，从自愿报名参加听证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中产生。申请人人数少于要求的听证参加人人数时，委托基层组织推选；多于要求的人数时，以报名时间先后顺序或者采取随机选取的方式产生。
委托基层组织推选的，决策承办单位应当给予基层组织的推选时间不得少于2个工作日。
第八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根据听证事项的性质、复杂程度以及影响范围，按照广泛性和代表性原则，合理确定听证参加人范围、名额、比例，科学遴选听证参加人，并在听证公告中列明。
听证参加人人数不少于10人，其中与听证事项存在利害关系的一般不低于30%。
第九条	 听证参加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可以收集公众意见，获得与听证事项有关的材料；
（二）提出询问，发表意见；
（三）审阅听证笔录；
（四）听证会赋予的其他权利。
第十条	 听证参加人履行下列义务：
（一）应当亲自参加听证，不得委托他人参加；
（二）遵守听证会纪律，按照听证会规定程序陈述意见；
（三）客观、公正地发表意见；
（四）听证会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三章	听证会的组织
第十一条  听证会一般以现场会议形式举行。
第十二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在听证会举行30日前向社会发布听证公告，公告时间不少于10日。听证公告应当包括听证事项的目的、内容、依据以及听证参加人报名方式、产生方法等内容。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通过网站、报刊等方式对听证事项进行广泛宣传，鼓励公众积极参与。
第十三条  听证会参加人员名单、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和地点、听证方案要点等事项，应当在听证会举行10日前确定并公告。
听证会通知书和听证事项内容、依据、理由以及有关背景材料应当在听证会举行10日前送达听证参加人。

第四章	听证的举行
第十四条  听证会应当在有五分之四以上听证参加人参加时方可举行，实际参加人数不足的，应当延期举行。
第十五条	 听证参加人无故缺席或者未经许可中途退场的，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第十六条	 听证会纪律主要包括：
（一）听证会参加人员按时进入和离开听证会场；
（二）听证会参加人员询问、发表意见应当按照听证会程序进行，并经听证主持人允许；
（三）听证会参加人员发言应当遵守规定的时限，超过时限的，听证主持人可以终止；
（四）不得大声喧哗，或者进行其他妨碍听证秩序的活动；
（五）其他应当遵守的听证会纪律。 
第十七条	 听证会按照下列程序举行：
（一）听证记录人核实听证人和听证参加人到场情况；
（二）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会开始，宣布听证会纪律、听证 事由以及听证主持人、听证人、听证参加人、听证记录人名单， 告知听证参加人的权利和义务；
（三）听证人陈述听证事项内容、依据、理由和有关背景；
（四）听证参加人就听证事项进行询问；
（五）听证人对听证参加人的询问进行解释、说明；
（六）听证参加人对听证事项发表意见和建议；
（七）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会结束。
第十八条	 听证会应当由听证记录人制作听证笔录，如实记录各方的主要观点和理由，也可以同时采取录音、录像等形式记录听证过程。
听证笔录由听证主持人、听证人、听证参加人、听证记录人签名确认并存档。
听证参加人认为听证笔录有错漏的，有权要求补正。听证参加人拒绝签名的，听证主持人应当在听证笔录中注明。
第十九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在听证会结束后7日内，根据听证笔录制作听证报告。听证报告应当独立、公正、客观，并包括以下内容：
（一）听证会组织的基本情况；
（二）听证会参加人意见和建议；
（三）听证会主要争议；
（四）听证参加人所提意见的处理建议；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听证报告应当附听证笔录等相关资料。

第五章	听证结果与运用
第二十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以适当方式向听证参加人反馈意见和建议的采纳情况，对未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二十一条  听证报告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的重要依据，与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方案草案一并提交县政府决策。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有关法律和政策对听证的事项和程序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三条  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应当根据本办法，结合实际，制定本单位需要进行听证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具体范围，实施程序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附件5
湖口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专家论证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重大行政决策专家论证工作，提升重大行政决策质量，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国发〔2010〕33号）《江西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江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68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重大行政决策专家论证（以下简称专家论证），是指县政府在作出涉及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行政决策前，组织有关专家对其必要性、科学性、可行性进行专业性论证的活动。
第三条  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专家论证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决策承办单位负责按照本办法要求，确定符合条件的专家对拟决策事项进行论证。
第五条  下列事项应当组织专家进行论证：
（一）重大经济产业政策措施制定及调整；
（二）民生类重大政策措施制定及调整；
（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土地利用规划和城乡 规划编制及调整；
（四）县政府认为需要专家论证的其他事项。
第六条	 专家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政治立场坚定，作风正派，社会公信力高；
（二）学术造诣高，实践经验丰富，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在相关专业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
（三）工作责任心强，积极性高，在时间和精力上可以保证完成相关工作。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和所需专业特点，决策承办单位可以设定相应专业技术条件。
第七条	 专家享有以下权利：
（一）独立发表论证意见，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涉；
（二）要求调阅或者提供相关资料；
（三）获得参加论证活动的劳动报酬。
第八条	 专家履行下列义务：
（一）专家应当对出具的论证意见签名确认，并对论证意见的结论负责；
（二）论证的事项与本人或者所在单位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履行职责的，应当回避；
（三）不得要求提供、调阅超出论证需要的资料；
（四）不得泄露在论证活动中获取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五）不得泄漏论证的内容、过程和结果等重要信息。
第九条	 专家论证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确定论证事项；
（二）选定论证专家；
（三）向专家提供论证所需的资料；
（四）专家在指定时限内进行相关研究；
（五）通过适当方式听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六）整理、分析、吸纳专家的意见和建议；
（七）组织形成专家论证报告；
（八）立卷归档论证资料。
对需要进行多方案比较研究的决策事项，专家应当对各备选方案同时进行论证。
决策承办单位也可根据论证事项的性质、内容开展反向论证。反向论证程序参照本条第一款规定程序进行。
第十条  参加专家论证的专家应当为单数，并不少于3名；涉及面较广、争议性较大或内容特别复杂、敏感的重大行政决策，参加论证的专家应当不少于5名。
第十一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根据重大行政决策的性质、内容、复杂性、紧迫性等实际情况，给予专家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论证时间。
第十二条  决策承办单位应当为专家全面、客观、真实地提供有关资料和信息，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并视情况支付劳动报酬。
第十三条  专家论证可采取专家论证会议、专家个人分别论证、专家小组论证或者其他适当的方式进行。
采取专家论证会议方式的，决策承办单位应当组织专家进行充分讨论，做好会议记录，与会专家应当提交个人书面意见；决策承办单位应当根据会议记录和专家个人书面意见汇总形成专家论证报告。
采取专家个人分别论证方式的，由决策承办单位选定的专家 独立开展研究，并在指定时限内以个人名义出具书面论证意见；决策承办单位根据各专家书面意见汇总形成专家论证报告。
采取专家小组论证方式的，决策承办单位应当从选定的专家中确定1名专家组组长，专家组组长负责组织论证工作并在指定时限内形成专家论证报告。
第十四条  专家论证报告应当全面、真实、客观、准确地反映专家意见，并加以分析研究。其内容一般包括：
（一）决策的必要性、科学性、可行性；
（二）决策的经济社会效益；
（三）决策可能带来的问题及对策；
（四）能否施行的结论；
（五）其他有关工作建议。
第十五条  专家论证报告作为决策事项的重要依据，与重大行政决策事项方案草案一并提交县政府决策。
第十六条  应当进行专家论证而没有进行，或者对专家提出的合理可行的论证意见和建议不予采纳，导致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或者严重不良影响的，应当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十七条  有关法律和政策对专家论证的事项和程序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八条  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应当根据本办法，结合实际，制定本单位需要进行专家论证的重大行政决策具体范围，实施程序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附件6
湖口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合法性审查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完善县政府依法决策机制，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国发〔2010〕33号）《江西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江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68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工作适用本办法。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范围按《江西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江西省人民政府令第168号）执行。
第三条  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应当忠于事实和法律，维护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第四条  重大行政决策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交会议讨论。
第五条	 县司法局具体负责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
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的承办单位，以及合法性审查工作涉及的其他单位，应当共同做好相关工作。承办单位应当注重发挥承担法制工作职能机构的作用。
第六条  重大行政决策在提请县政府会议审议前，承办单位应当事先报县政府领导批准。县政府领导批准后，承办单位应及时将重大行政决策送县司法局进行合法性审查。
第七条	 承办单位应当提交下列合法性审查所需材料：
（一）重大行政决策的基本情况，以及需要审查的重点内容的说明；
（二）实施重大行政决策的必要性、可行性说明，以及有关公众参与、听证、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和征求相关部门意见情况等材料；
（三）重大行政决策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等规定；
（四）承办单位承担法制工作职能的机构出具的审查意见；
（五）县司法局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八条	 县司法局应当从以下方面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
（一）决策事项是否属于本级政府法定权限；
（二）决策程序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三）决策适用的法律依据是否正确充分；
（四）决策内容是否合法。
第九条	 县司法局对重大行政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可以根据需要采取下列方式：
（一）书面审查；
（二）向有关单位函调材料或者到有关单位了解情况；
（三）组织县政府法律顾问，以及有关单位、专家进行咨询和论证；
（四）需要采取的其他方式。
第十条  县司法局根据合法性审查需要，可以要求承办单位在规定时限内补充材料或作出说明。承办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补充材料或作出说明的，县司法局可以缓办或者退回承办单位。
承办单位应当应县司法局要求，派员参加县司法局组织的有关合法性审查会议，并介绍情况。
第十一条  县司法局应当自承办之日起7个工作日完成合法性审查。重大复杂事项，经县司法局负责人批准可延长3个工作日。县政府对审查时限有特殊要求的，应当按照要求时限完成。
开展第九条第（三）项工作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审查时限内。县司法局在合法性审查中，要求承办单位补充相关材料的，补充材料时间不计入审查时限。
第十二条  县司法局审查后，应当向县政府提交书面的合法性审查意见。
县司法局参与重大行政决策前期工作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不能代替合法性审查程序。
第十三条	 合法性审查阶段，参与相关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保密规定。
县司法局出具的合法性审查意见只供县政府决策参考，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允许不得泄露。
第十四条  承办单位报送材料虚假，认定事实有误或出具合法性审查意见明显违法的，依法依纪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县司法局不认真履行职责，导致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违法，造成重大损失或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依法依纪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五条  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应结合实际，制定本单位需要进行合法性审查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具体范围，实施程序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附件7
湖口县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

第一条  为制止和纠正超越法定权限、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决策行为，实现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的统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应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究、过责相当、教育与惩戒相结合的原则。
第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相应责任:
(一)应当听证而未听证作出决策的:
(二)应进行合法性审查而未审查或经审查不合法而作出决策的:
(三)未经集体讨论作出决策的;
(四)依法应当作出决策而不作为，玩忽职守、贻误工作的;
(五)超越法定权限、违反法定程序做出决策的其他情形。
第四条  决策责任追究方式:
对超越法定权限、违反法定程序的决策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第三十条的规定，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严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
对依法应当做出决策而不做出决策，玩忽职守、贻误工作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予以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情节较重的，予以降级或者撤职；情节严重的，予以开除。
第五条  行政决策过错责任追究，依照人事管理权限，由任免机关决定。
第六条  决策过错责任追究机关经查实，对过错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应当做出决策过错追究决定。
决策责任追究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作出，并送达责任人和投诉人、检举人、控告人，对行政执法监督机关要求调查或者上级机关指令、责令调查的，应当将结果报送该机关。
第七条  责任人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
决策过错责任追究机关在调查、处理中应当听取责任人的陈述和申辩。
第八条  责任人对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机关处理决定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可以申请复核或者申诉。
第九条  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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